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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標準全案修正條文

第一條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事宜，並依都市更新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六十五條第五

項後段規定，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本市都市更新事業獎勵建築容積項目，不得重複申請，除都市計畫

另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辦理： 

F＝F0＋F1＋△F2＋△F3＋△F4＋△F5＋△F6
F：放寬後總容積，其上限依本條例第六十五條規定辦理。

F0：基準容積。

F1：依據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核算之都

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F2：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獎勵容積。

△F3：興修、改善、美化或管理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周邊公共設施之獎

勵容積。

△F4：捐贈都市更新基金之獎勵容積。

△F5：整體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

△F6：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辦理之獎勵容積。

第三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依本辦法第七條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

他公益設施者，給予獎勵容積。

前項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之最小面積、區位條件、空間配置、

設施（備）需求及管理維護費用等，應依本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受贈

單位需求辦理，並應符合以下四款規定:
1、供機關（構）、社區住戶或社區住戶以外之不特定公共使用。

2、室內主建物以具備獨立之出入動線為原則，且符合無障礙環境需

求。產權並應另編建號，單獨登記。

3、實施者應一併就所提供之社會福利或公益設施設計施工完成，依

使用種類與目的，設置使用所需之基本設施、設備或裝修，並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前，經受贈單位之同意。

4、實施者應於更新事業完成後將公益設施產權無償登記為公有，於

領得使用執照並完成水、電及相關設施、設備或裝修後，由實施

者會同受贈單位辦理移交接管。

本條提供社會福利設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之獎勵容積，其獎勵係數得

依本市發展特性之需要另行公告。

第四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依本辦法第十七條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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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違章建築戶，以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建造完成者，且

未領有建造執照、使用執照之未登記建物為限，相關證明檢附文件依新竹

市舊違章建築修繕辦法第四條規定辦理。

第五條    申請△F2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獎勵容積者，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內，原建築基地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者，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申請本條獎勵項目及額度者，不得重複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條例相關獎勵。

第六條    申請△F3，協助興修、改善、美化或管理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

設施者，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

為上限：

      本條獎勵容積＝{(協助興修公共設施所需工程費＋管理維護經費)/[(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建築基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開發係數)]}×
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率

前項開發係數原則為一。但本市基於都市發展特性需要，得另行公告

開發係數。

建築基地，有二筆以上土地涉及不同使用分區者，應按面積比率加

權平均計算容積率。

第一項更新單元內或其周邊公共設施之興修、改善、美化、管理維護都

市景觀或設施設備等方式，應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如經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亦得將第一項所定工程費及管理維護經費折算代金

繳納，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辦理。

第七條    申請△F4，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以推展都市更新業務者，得

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之獎勵容積＝{(捐贈都市更新基金金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建築基地平均公告現值)×(開發係數)]}×
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率

前項開發係數為一。但本市基於都市發展特性需要，得另行公告開發

係數。

建築基地，有二筆以上土地涉及不同使用分區者，應按面積比率加

權平均計算容積率。

捐贈經費予本府都市更新基金者，應同時符合下列規定：

1、捐贈都市更新基金應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其必要性，始得爭取提列。

2、本條金額應於取得建造執照前全數一次繳納。

第八條    申請△F5，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品質、都市景觀、都市防災、都市

生態具有正面貢獻，或採智慧型建築設計，其標準高於都市計畫、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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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及相關法令規定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其獎勵額度以基

準容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1、△F5-1：建築物之造型、色彩、坐落方位與都市紋理相互調和之建

築設計，其獎勵標準如下表：

基準容積率 獎勵額度

＞200% 基準容積之 4%

≦200% 基準容積之 6%

2、△F5-2：空地集中留設於沿街面形塑公共開放空間面積達三百平

方公尺以上，且任一邊最小淨寬度應在六公尺以上，以實際留

設面積核計獎勵容積。該開放空間面積指建築基地內依規定留設

達一定規模且另行增設連通道路供公眾通行或休憩之空間。

3、△F5-3：同時符合下列規定者，獎勵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一）與鄰地境界線距離淨寬最小不得低於四公尺，且平均達

六

公尺。

（二）與建築線距離淨寬最小不得低於六公尺。

（三）基地如設置兩幢以上之建築物，其二幢建築物間之距離

及

同一幢內不相連之二棟建築物間之距離應達八公尺。

（四）依內政部劃設消防車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各戶配

置

均在消防救災半徑範圍內，以達消防救災可及化。

4、△F5-4開挖率：

法定開挖率－實際開挖率＝B 獎勵額度

B≧10% 基準容積之 5%

B≧15% 基準容積之 7%

B≧20% 基準容積之 10%

註：都市計畫或相關法規未規定開挖率者，法定開挖率以 80%核

    計。

5、△F5-5 配合周邊道路系統提供基地內四公尺以上寬度之通道供不

特定之公眾便利通行者，依實際留設面積核計獎勵容積。

6、△F5-6夜間照明之獎勵容積：對於夜間景觀或周邊公共使用空間

夜間照明有貢獻，且採省電節能設備之建築物，依下列公式計

算獎勵容積，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三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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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B1÷（C1×C2）×C3。
A1：夜間照明之獎勵容積。

B1：夜間照明所需經費，需含提撥公共基金時，另提撥一年

以

上之電費及維護經費，並於事業計畫及住戶管理規約中載

明。 

C1：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之建築基地平均公告現值。

C2：開發係數原則為一，但本市基於都市發展特性需要，得

另

行公告開發係數。

C3：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率，如基地有二筆以上土地涉及不

同

使用分區者，應按面積比率加權平均計算容積率。

7、△F5-7：基地配置自建築線（含計畫道路、現有巷道及永久性空

地）起退縮淨寬（不含造型板、雨遮）二公尺以上建築，並於退

縮空間內配合周邊道路系統，設置騎樓、人行步道、自行車道、街

角廣場、街道家具、無障礙空間、綠化植栽或增加必要之路寬，並

配合基地周遭相鄰街廓整體考量設置者，依下列規定核算獎勵

容積：

退縮淨寬 獎勵額度

二公尺以上未達四公尺 實設面積之 100%

四公尺以上至六公尺以下 實設面積之 200%

8、△F5-8：符合下表建築物基地條件及建築物規劃設計，依下列規

定核算獎勵容積：

建築物基地條件 建築物規劃設計要項 獎勵額度

坐落於策略性更

新地區之建築基

地

一、自建築線退縮淨寬六公

尺以上建築，退縮部

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

無遮簷人行步道或補

足道路必要之路寬。

二、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

三公尺以上建築，退

縮部分以淨空設計。

三、基準建蔽率扣除設計建

蔽率之差額不得低於

基準容積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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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五

備註：有關策略性更新地區之都市發展需求及實質容積獎勵內容，

另依該策略性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內容規定辦理。

本獎勵項目之△F5-2、△F5-3、△F5-5、△F5-7、△F5-8 等涉及退縮或開

放空間面積者，不得重疊申請，亦不得與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

合設計重複計列。

第九條    申請△F6 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辦理之容積獎勵者，更新單元內屋齡

三十年以上合法建築物所占土地面積合計達該都市更新重建區段之二分

之一以上時，依該重建區段之基準容積百分之三核計獎勵容積。

申請本條獎勵項目及額度，不得與第五條△F2 重複申請。

第十條    依本標準申請獎勵容積時，除已依本辦法申請獎勵容積且已達本條例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上限者，或因個案情形特殊，經新竹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同意者外，應優先申請第六條（△F3）興修、改善、美

化或管理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周邊公共設施或第七條（△F4）捐贈經費予

本府都市更新基金之容積獎勵，合計不得低於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前項個案有下列特殊情形之一者，得由實施者或預定實施者申請新

竹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預審認定：

          一、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二、放射性汙染建築物。

          三、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其原建築容積高於基

              準容積。 

          四、小建築基地。

          五、土地權利關係複雜。

          六、舊違章建築戶占用問題嚴重。

          七、前六款以外其他特殊情形。

第十一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

        施行前申請尚未核准者，得適用本標準修正前之規定。但本標準修正後

        之規定較有利者，經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得全部適用修正後

之

        規定。

第十二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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